
 

 

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》修订对照表 

 

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8年4月16日召开

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对外投资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，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现将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》修订内容公

告如下： 
    

序号 原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》条款 修订后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》条款 

1 第一条 为规范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的对外投资行

为，加强公司对外投资管理，防范对外投资

风险，保障对外投资安全，提高对外投资效

益，维护公司形象和投资者的利益，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

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

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，结合

《公司章程》及公司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制

度。 

第一条 为规范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的对外投资行为，加强公司

对外投资管理，防范对外投资风险，保障对外投资

安全，提高对外投资效益，维护公司形象和投资者

的利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，结合《广

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章程”）及公司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制度。 

2 第四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及公司所属

全资子公司、控股子公司（以下统称“子公

司”）的一切对外投资行为。 

第四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及公司所属全资子

公司、控股子公司（以下统称“子公司”）的一切对

外投资行为。公司对外投资原则上由公司总部集中

进行，子公司确有必要进行对外投资的，需事先经

公司批准后方可进行。公司对子公司的投资活动参

照本制度实施指导、监督及管理。 

3 第二十二条 公司的对外投资应严格按

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

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第二十二条 公司的对外投资应严格按照中国

证监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。 

4 无 增加第二十六条 公司审计部应当建立对外投

资内部控制的监督检查制度，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

检查。对外投资内部控制监督检查的内容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对外投资业务相关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

情况。重点检查岗位设置是否科学、合理，是否存

在不相容职务混岗的现象，以及人员配备是否合理； 

（二）对外投资业务授权审批制度的执行情况。

重点检查分级授权是否合理，对外投资的授权批准

手续是否健全、是否存在越权审批等违反规定的行



 

为； 

（三）对外投资业务的决策情况。重点检查对

外投资决策过程是否符合规定的程序； 

（四）对外投资的执行情况。重点检查各项资

产是否按照投资方案执行； 

（五）投资期间获得的投资收益是否及时进行

会计处理，以及对外投资权益证书和有关凭证的保

管与记录情况； 

（六）对外投资的处置情况。重点检查投资资

产的处置是否经过授权批准程序，资产的回收是否

完整、及时，资产的作价是否合理； 

（七）对外投资的会计处理情况。重点检查会

计记录是否真实、完整。 

5 无 增加第二十七条 对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对

外投资业务内部控制中的薄弱环节，公司审计部应

当及时报告，有关部门应当查明原因，采取措施加

以纠正和完善。 

6 无 增加第三十三条 公司委派至各子公司和参股

公司的董事、监事违反本制度规定，应当主动予以

纠正。给公司造成损失的，相应的董事、监事应当

予以赔偿。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的，公司将按照相

关程序，通过子公司和参股公司的股东会给当事者

相应的处分、处罚、解聘等建议。 

     

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4月18日 




